
关于开展 2025 年校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评选

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学院：

根据《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评选实施办法》（校研字〔2021〕

23号）中的相关规定，结合相关政策调整，现将我校 2025年校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

申报有关工作安排如下：

一、申报对象

本次申报参评的学位论文为 2023年 9月 1日至 2024年 8月 31日期间在我校获得

学位者的学位论文。

二、论文名额分配

本年度评定校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优秀硕士学位论文的原则上总数不超过 165篇，

其中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原则上不超过 55篇，优秀学术学位硕士学位论文原则上不超过

55篇，优秀专业学位硕士学位论文原则上不超过 55篇。各学院可推荐名额如下：

学院
推荐名额

博士 学硕 专硕

1 9 6 5

2 5 6 5

3 9 8 8

4 5 4 3

5 7 5 6

6 5 4 4

7 2 3 3

8 1 2 0

9 5 3 4

10 0 1 3

11 0 2 2



12 0 1 2

15 1 3 2

16 4 5 4

17 1 1 0

21 1 1 1

MBA 中心 0 0 3

合计 55 55 55

注：各类推荐名额独立，不得相互挪用。

三、申报条件

申报学位论文需符合以下条件：

1、学位论文专家评阅结论全部为优良，并获得答辩委员会推荐。

2、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应处于本学科前沿，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或工程应用价值。

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应在本学科或相关专业类别范围内具有较重要的理论意义或应用价

值。

3、博士学位论文要求在理论或方法上有重要创新，取得突破性成果，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具有较好的社会效益或应用前景。硕士学位论文要求在理论、方法或实际应用

上有所创新，取得重要成果，达到本学科或相关专业类别较高的学术水平或工程能力，

具有一定的社会效益或应用前景。

4、学位论文作者自攻读学位至参评期间，取得与学位论文相关的代表性创新成果，

满足各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制定的相应学科专业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评选标准。

四、评选程序

1、研究生个人申请。

符合条件的学位论文作者，将申报材料报所在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2、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初选。

（1）认真做好材料审核工作，确保申报材料真实，学位论文与授予学位时的归档

原文一致，没有学术不端和学术失范行为。

（2）按照“科学公正、注重创新、严格筛选、宁缺毋滥”的原则，严格把关，确保



推荐本学院最优秀的学位论文；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并坚持“公平、公正和

公开”的原则择优推荐申报。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依据推荐限额，考虑本学院各授权

学科的差异性及不同专业学位类别的差异性进行择优推荐，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

决，获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三分之二及以上成员同意者，在可推荐指标限额内形成推荐

名单，并按照一级学科和专业学位点进行分类排序。

3、学院公示。

学院对分类排序的推荐名单在学院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 3天。公示期满无

异议后，将申报材料提交校学位办公室汇总。

4、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

五、材料报送

各学院请于 2025年 3月 24日上午 12点前将以下申报材料报送至学位办：

1、学位论文原文（PDF格式）；

2、优秀学位论文推荐表 1份(纸质版、电子版)；

3、优秀学位论文推荐汇总表 1份(纸质版、电子版)。

联系电话：84892486。校学位办邮箱：xwb@nuaa.edu.cn。

附件：1、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推荐表

2、申报 2025年校优秀学位论文推荐汇总表（excel表）

学位办

2025年 2月 28日


